
學校基本資料 團膳業者資料

編號 教育階段 縣市 行政區 學校代碼 Ｂ供餐人數 所得人別 統一編號 受款人 分類 通訊地址 戶名 帳號

範例 高中 本島 臺中市 北屯區 123456 本校 一般 是 公辦民營 50 1000 66500 12345678 0040141 臺灣銀行嘉義分行蔡某某 00000000 經查受款人係該企業負責人無誤。

教育部補助OO縣/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[補償團膳業者已備食材損失]申請彙整表

本/離島 本/分校 學校名稱(全銜)
107至109
學年度
學校類型

是否有
附設
國中部

供餐型態
外訂盒(桶)餐(含
公辦民營)

Ａ契約每人/每
日餐費

C申請補償金
額

金融機構編
號

銀行分行/郵局 備註(如戶名係為個人非企業戶請查驗後備註
)

oo高級中學 3:本國法人 xx企業社 57:團膳廠商臺北市xxxxx

總計:

備註: 
1. 補助學校配合政策停課期間，依契約補償團膳業者等已備食材成本損失計算公式:[(依契約上課日每人餐費*食材所占比率70%*40%魚、肉類成本*1天)+ (每人餐費*食材所占比率70%*50%蔬菓蛋豆類成本*3天)]*用餐人數。(廠商於停課日未退費者僅補償每人餐費*食材所占比率70%*50%蔬菓蛋豆類成本*2天)*用餐人數)
2.案涉經費核定，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/縣市政府及學校務必負審查責任，依業者申請表件(學校留存)、契約單價及以110年5月17日供餐人數核對填寫，並與契約業者核對無誤，以免造成溢領。
3.本表核章後，請將核章資料及電子檔寄至國教署衛生科承辦人信箱(e-3331@mail.k12ea.gov.tw)

承辦人:
(核章)

科長：
(核章)

主計單位：
(核章)

單位主管：
(核章)

聯絡電話:


	OO縣-團膳食材損失

